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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肥星辰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合肥星辰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首创证券”、“主办券商”）作为主办券商，与合肥星辰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辰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项目律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

师”）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

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核

查意见；涉及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有关项目律师、申报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后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会计师的专项说明。 

本回复说明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四号）：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小四）：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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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

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

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

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

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六、公司权益是否被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损害的说明”之“（一）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中补充修改披露如下： 

“报告期初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主办券商核查说明】： 

主办券商主要执行的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防范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制度明确规定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

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不得以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

等期间费用，预付投资款等方式将资金、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使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2）对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3）获取公司报告期初至本回复出具日的序时账以及往来科目明细账，核

查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的资金往来账款，公司期后亦未

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核查了公司账面记录，抽查记账凭证，审查收款单位名称是否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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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单及银行对账单信息一致，是否存在收款单位为关联方的情况； 

（5）获取银行对账单，抽查大额银行存款收支的原始凭证，检查记账凭证

与原始凭证是否相符；检查银行对账单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流水记录，与

账面记录是否一致。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应收往来余额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2015年 12 月 31日 2014年 12 月 31日 

其他应收款 汪剑锋 - 9,500.00 

其他应收款 张红果 - 10,000.00 

其他应收款 叶军猛 - 10,000.00 

合计  - 29,500.00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上述公司对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均为备用金性质，

属于为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所需，不属于股东占款为个人所用。截止本回复出具之

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

间未发生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不存在需要履行决策程序、支付利息或资金占用费

等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就防范资金占用事宜出具了相关承诺，并不

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公司已经建立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制度。 

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

行）》第三条第（三）款：“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应在申请挂牌前

予以归还或规范”。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2、关于第一次反馈问题 9，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可预见的未

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请中介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请公司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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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且 2015 年度亏损的情形的原因以及是否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进一步论证。请主办券商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大幅下降原因 

公司 2015年度、201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034.51万元、15,959.31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4 年减少 2,924.80 万元，下降 18.33%。主

要系：一方面，公司铜漆包线销售采用“铜价+加工费”的定价模式，铜为铜漆

包线的主要原材料，上海金属网 2015 年度、2014 年度的平均铜价分别为

40,791.07元/吨、49,132.84元/吨，2015年平均铜价较 2014年度下降 16.98%，

铜价在 2014、2015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铜漆包线销售价格在报告期内相

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同理，公司铝漆包线销售价格亦受原材料铝的价格下降

而降低。另一方面，2015 年度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公司减少或停止对一些

规模较小、占公司销售额比例较小、对其销售获利水平较低的客户的销售，以控

制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公司 2015年主产品铜漆包线销售数量较 2014年下降

11.25%。（公司漆包线产品根据主材质不同分为铜漆包线和铝漆包线，2014年度、

2015 年度公司铜漆包线销售收入占漆包线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97%、

97.68%，公司漆包线以铜漆包线为主。） 

 

（2）报告期内，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并 2015年出现亏损原因 

公司 2015 年度、2014 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04.53 万元、57.97 万

元；公司 2015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较 2014年度大幅下降且出现亏损。主要系： 

一方面，公司 2015年度、2014年度毛利分别为 765.38万元、950.36万元，

2015年度毛利较 2014年减少 184.98万元，下降 19.46%；另一方面，公司 2015

年度、2014 年度管理费用分别为 378.94 万元、225.78 万元，2015 年度管理费

用较 2014年度增加 153.16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a、公司漆包线采用“原材料铜/铝价+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公司销售开票

采用的原材料铜/铝基价一般采用销售当月的铜/铝均价。公司原材料采购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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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实现销售存在一定周期（周转时间在 60天左右），在铜/铝价下降的情况下，

销售采用的铜/铝基价低于原材料铜/铝采购价格，从而降低了每吨漆包线的销售

毛利，且铜、铝价在采购生产至销售期间内下降幅度越大，每吨漆包线的销售毛

利降低亦越大。 

2015年铜、铝的价格整体持续下跌，且下降幅度明显大于 2014年度（见下

附的铜、铝价变动趋势图）；同时，公司 2015 年每吨漆包线的加工费较 2014 年

没有较大的变化；上述因素导致公司 2015 年度单位重量漆包线获取的毛利较

2014年出现较大下降，2015年度销售毛利较 2014年度出现较大下降。 

铜、铝价在 2014年、2015年以及 2016 年 1-6 月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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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 2015年度、2014年度管理费用情况及变动说明如下： 

项目 2015年度 2014 年度 

科目名称 核算具体内容 金额 金额 

职工薪酬 支付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等 1,129,229.06 935,809.47 

中介费 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 683,339.61 - 

税费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521,610.40 426,461.56 

研发费 研发支出 634,457.90 426,789.52 

办公费 管理人员的日常办公费用 260,717.50 162,919.96 

业务招待费 公司日常业务招待发生的费用 161,520.50 111,202.87 

折旧及摊销 资产计提的折旧与摊销费用 84,015.56 28,748.04 

物耗消耗 领用的物料消耗 111,717.56 21,939.76 

保险费 支付的保险费用 29,563.53 26,929.50 

其他 其他费用明细的合计 173,265.04 117,010.89 

合计 3,789,436.66 2,257,811.57 

2014 年度、2015 年度，管理费用分别为 2,257,811.57 元、3,789,436.66

元， 2015 年管理费用较 2014 年增加 1,531,625.09 元，增长 67.84%，主要增

长因素为：①2015 年公司调整了人员的工资；②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事宜支付了

一定的中介费用；③2014年 7月份起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率由 3元/平方米上涨

至 10元/平方米，税金增加；④公司加大研发力度，2015年研发费用有所增加。 

 

（3）公司收入和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且 2015年度亏损的情形的原因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论证 

a、公司漆包线产品根据主材质不同分为铜漆包线和铝漆包线，2014年度、

2015 年度公司铜漆包线销售收入占漆包线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97%、

97.68%。公司报告期内铜漆包线前十大客户销售量情况如下：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量（吨） 客户名称 
销售量

（吨） 

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 820.09 北京佩特莱电器有限公司 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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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法雷奥温岭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382.03 

台州法雷奥温岭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309.22 

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56.90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机雨刮系统

有限公司 
291.05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机雨刮系统

有限公司 
227.35 上海上实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181.34 

上海上实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202.85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 161.36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汇总 176.93 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148.84 

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 147.12 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 137.48 

迪克斯汽车电器（上海）有限公

司 
75.79 湖北神电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127.03 

常州天发动力总成制造有限公

司 
56.17 

迪克斯汽车电器（上海）有限

公司 
101.83 

湖北神电汽车电机有限公司汇

总 
40.70 雷米电机湖北有限公司 61.55 

合计 2,385.93 合计 2,461.75 

2015 年度销售总量 2,641.69 2014年度销售总量 2,976.49 

前十大客户销售占总销售量比

例 
90.32% 

前十大客户销售占总销售量比

例 
82.71% 

公司 2015 年、2014 年主产品铜漆包线的销售数量分别为 2,641.69 吨、

2,976.49 吨，下降 11.25%,主要系 2015 年度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公司减少

或停止对规模较小、占公司销售额比例较小、对其销售获利水平较低的客户的销

售，以控制经营风险。公司 2015年度对前十大主要客户的销售数量较 2014年度

减少 75.82吨，下降 3.08%，未出现明显变动，公司主要客户及其产品销量较为

稳定。 

b、2015 年度公司原材料铜/铝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公司单位

重量漆包线的销售毛利出现下降，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铜/铝作为

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等成本的限制导致其价格长期下降不具有持续性，且从 2016

年 1-5月的铜价变动趋势来看，铜价已处于调整状态，波动正常，未出现持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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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下降的情形。综上，2015年原材料铜/铝的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形具有偶发性，

不具有长期性，公司 2015年因原材料铜/铝价格下降导致漆包线销售毛利降低的

情形会有所改变。 

c、公司 2016 年与客户签订同种漆包线订单约定的加工费较 2014 年、2015

年未出现明显变动，较为平稳。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适时逐步向

高端漆包线市场发展，提高盈利水平。如：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与北京佩特来

电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开始初步生产提供毛利率较高的新能源汽车

大功率电驱动系统适用的漆包线。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以及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并 2015 年亏损的

情形的原因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之“营业收入与成本”之“6、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变动趋势”对公

司收入和扣非后净利润变动情况做如下修改补充披露： 

“…… 

公司 2015 年度、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034.51 万元、15,959.31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4 年减少 2,924.80 万元，下降 18.33%。主

要系：一方面，公司铜漆包线销售采用“铜价+加工费”的定价模式，铜为铜漆

包线的主要原材料，上海金属网 2015 年度、2014 年度的平均铜价分别为

40,791.07 元/吨、49,132.84 元/吨，2015 年平均铜价较 2014 年度下降 16.98%，

铜价在 2014、2015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铜漆包线销售价格在报告期内相

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同理，公司铝漆包线销售价格亦受原材料铝的价格下

降而降低。另一方面，2015 年度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公司减少或停止对一

些自身规模较小、占公司销售额比例较小、对其销售获利水平较低的客户的销

售，以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公司 2015年主产品铜漆包线销售数量较 2014

年下降 11.25%。（公司漆包线产品根据主材质不同分为铜漆包线和铝漆包线，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铜漆包线销售收入占漆包线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97%、97.68%，公司漆包线以铜漆包线为主。） 

公司漆包线采用“原材料铜/铝价+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公司销售开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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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原材料铜/铝基价一般采用销售当月的铜/铝均价。公司原材料采购至生产

完工实现销售存在一定周期（周转时间在 60 天左右），在铜/铝价下降的情况下，

销售采用的铜/铝基价低于原材料铜/铝采购价格，从而降低了每吨漆包线的销

售毛利，且铜、铝价在采购生产至销售期间内下降幅度越大，每吨漆包线的销

售毛利降低亦越大。 

2015 年铜、铝的价格整体持续下跌，且下降幅度明显大于 2014 年度；同时，

公司 2015 年每吨漆包线的加工费较 2014 年没有较大的变化；上述因素导致公

司 2015 年度单位重量漆包线获取的毛利较 2014 年出现较大下降，2015 年度销

售毛利较 2014 年度出现较大下降。 

受铜价的整体持续下降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公司 2015 年经

营产生的销售毛利较 2014 年减少 184.98 万元，下降 19.46%，2015 年公司销售

毛利为 765.38 万元，不足以弥补当期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

及财务费用支出合计 990.44 万元，导致公司 2015 年度出现经营亏损。 

公司具备丰富的漆包线产品生产线，能满足汽车行业各种电机电器对漆包

线的要求；且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优质的产品质量、及时完善的服务赢

得了客户的信赖，建立了稳定的客户关系并积极拓展新的客户。公司具有较强

市场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主要执行以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 

（2）查看公司会计凭证，获取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查看报告期内

以及期后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结合公司销售定价模式，分析主要原材料价

格变动对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的影响； 

（3）获取报告期内以及报告期后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订单，查看

销售合同/订单中约定的加工费情况，核查公司产品的加工费是否发生较大变动； 

（4）获取公司销售明细账以及主要产品按客户统计的销售清单，分析公司

销售数量变化情况及其变动原因，以及销售客户是否发生重大变动； 

（5）获取公司与北京佩特来电驱动技术有限公司的新型漆包线产品的销售

订单以及对应的账面销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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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查分析：（1）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量未发生异常大幅下滑，公

司产品质量得到国内大型汽车配件制造商的信赖，能够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对

主要客户的销量较为平稳；（2）公司 2015年受主要原材料铜/铝价整体持续大幅

下跌的影响，单位重量漆包线的销售毛利有所下降，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扣非后净

利润大幅下降并 2015 年出现亏损；而报告期后铜价波动正常、未出现大幅下滑

的情形且铜价的大幅持续下降不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公司同种产品的加工费较为

稳定，同时，公司已积极开拓毛利率较高的新能源汽车大功率电驱动系统适用的

漆包线，公司报告期后的盈利水平较 2015年度将有所增强。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收入以及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并 2015 年出

现亏损的原因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结合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分析，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

财务”之“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主办券商经核查分析，公司满足《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中关于持续经营能

力要求的相关规定： 

①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流量、营业

收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不存在重大偶发性交易或事项的情况。 

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不存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

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

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有涉及挂牌条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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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公司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进行自查后认为：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

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除上述问题外，主办券商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未发现公司存在

其他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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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合肥星辰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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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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